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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医疗保障局
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民营医疗机构
医药价格监测管理的通知

威医保发〔2024〕31号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局、

市场监管局，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，各有关民营医疗机构：

为进一步提高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医药价格的规范性、经济

性，更好维护参保群众和医保基金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山东省医

疗保障局、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民营

医疗机构医药价格监测管理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4〕41号）

等有关规定，现就加强我市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医药价格监测管

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进药品价格公开查询比对。依托全省医保医药价格

监测子系统，充分利用医保信息系统实际结算价等信息，在全

市范围开通定点民营医疗机构药品价格便民查询渠道，提供价

格查询、位置导航等服务。查询信息包括本地区各定点民营医

疗机构的位置距离、药品销售价格等。建立点评机制，鼓励参

保群众对定点民营医疗机构药品价格情况进行星级点评，为群

众选择就医提供参考信息。各级医保部门、各相关民营医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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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要扎实做好相关数据的治理工作，严格规范数据上传，确保

共享信息的完整性、准确性。

二、强化医药价格管理。按照不高于同级同类公立医疗机

构价格的原则，通过医保服务协议明确定点民营医疗机构价格

水平，并加强同地区同层次医疗机构比价，及时调整完善协议

结算标准，确保医保基金合理支出。各级医保部门要加强医保

医药价格考核评估，定期对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医保医药价格执

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估。要督促定点民营医疗机构严格执行医药

价格政策，在显著位置如实公开公示所提供的药品、医用耗材

、医疗服务和服务设施的价格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行政监管

；要督促定点民营医疗机构按照公平合理、诚实守信、质价相

符的原则，主动承诺不高于同统筹地区公立医疗机构价格水平

，提供未在医药采购平台挂网的药品和医用耗材的，应承诺不

得明显高于同统筹地区其他医疗机构价格水平，不对群众实行

不公平、歧视性高价。

三、构建医保药品量价比较指数。2024年年底前，推动实

现定点医保药品量价比较指数（以下简称“量价比较指数”，指

定点民营医疗机构所有医保药品价格与平台挂网价格的比较值

根据销售量加权计算所得的平均值，由省级测算确定）覆盖全

部定点民营医疗机构。自2025年起，以量价比较指数监测值，

作为本年度整体价格监测预警线。各级医保部门要重点关注医

保药品整体价格高于年度量价比较指数监测值的定点民营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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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梯度引导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医保药品整体价格趋于合理

。将量价比较指数有关要求纳入医保服务协议范围，对超监测

预警线的定点民营医疗机构进行约谈提醒，拒绝价格调整或调

整后仍未符合要求的，根据协议约定给予相应处理，直至解除

医保服务协议。

四、推进医药价格监测预警。各级医保部门要对照定点民

营医疗机构医药价格监测预警规则（见附件），依托全省医保

医药价格监测子系统，及时将触发价格预警规则的情况反馈定

点民营医疗机构，引导其合理制定医药价格。要遴选民营医疗

机构常用、群众反映较多的医保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，开展价

格监测，定期分析和发布价格排名信息，引导价格普遍高于相

对集中价格区间的民营医疗机构及时纠正不合理价格。重点分

类排查交易结算金额排名靠前的西药和中成药，形成价格风险

品种，适时进行约谈提醒。经调查药品价格过高如果是生产企

业或者配送企业造成的，要穿透到相关企业，通过函询、约谈

等措施，督促相关企业主动规范价格行为，如仍拒绝整改的，

依规采取信用评价措施。

五、推行药品和医用耗材网上集中采购。鼓励民营医疗机

构按照《关于民营医药机构试行网上药品集中采购的意见》（

鲁医保发〔2019〕36号）等规定开展网上集中采购。各区市医

保部门要指导相关医疗机构通过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

统注册账号，主动将配备的药品、医用耗材价格与挂网价格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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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比对，发挥议价功能，推动降低采购和销售价格。要积极引

导民营医疗机构参加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，结合各批

次药品耗材集采情况，及时将报量通知发送至民营医疗机构，

指导其根据临床需求填报采购需求量，并严格按照协议完成约

定采购量。

六、深入推进“集采药品进基层”活动。各区市医保部门要

统筹谋划、广泛发动，全面扩大“集采药品进基层”覆盖范围，

指导符合条件的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参与“集采药品进基层”活动

，要求参加单位认真落实“五统一”标准，配备集采药品不少于

50种，以不高于同统筹区公立医疗机构价格水平销售。要通过

官网、官微以及有关媒体加大宣传力度，方便群众购买集采药

品，提升集采药品可及性。

七、加大价格行为监管力度。各级医保部门要加强医保基

金常态化监管，综合采取协议管理、日常检查、飞行检查等方

式，严厉打击民营医疗机构欺诈骗保等违法使用医保基金行为

。推动民营医疗机构积极开展自查自纠，主动防范医保基金使

用违法违规问题。指导督促民营医疗机构采集药品追溯码信息

，加强进销存管理，做到追溯码信息“应扫尽扫”，条件成熟后

须扫描药品追溯码方可进行医保结算，防止采购和销售“回流药

”等情况发生。各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对虚假低价宣传、捆绑销售

等行为加强管理约束。对经营者不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、串通

涨价、垄断价格、操纵市场价格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，进行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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肃查处，公开曝光典型案例，形成有力震慑，坚决维护医疗市

场秩序。

附件：定点民营医疗机构价格监测预警规则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11月18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
附件

定点民营医疗机构价格监测预警规则

序号 规则名称 涉及指标及数据源 计算方法

1
民营医疗机构药品销售价格与挂网

价格差异过大

1、招采管理子系统中的挂网价；

2、医保结算费用明细中的销售单价

(“药品销售单价-当前挂网价”除以“当前挂网

价”)乘100%

2
民营医疗机构耗材销售价格与挂网

价格差异过大

1、招采管理子系统中的挂网价；

2、医保结算费用明细中的销售单价

(“耗材销售单价-当前挂网价”除以“当前挂网

价”)乘100%

3
民营医疗机构销售未挂网药品价格

过高
医保结算费用明细中的销售单价

(“药品销售单价-同地市民营医疗机构该药品

销售平均价”除以“同地市民营医疗机构该药

品销售平均价”)乘100%

4
民营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过

高
医保结算费用明细中的项目价格

(“民营医疗机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-同地市同

级公立医疗机构同编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”

除以“同地市同级公立医疗机构同编码医疗

服务项目价格”)乘100%


